
债权人送达地址、受偿账户确认书
债权人就参与福建联合电工电瓷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确认如下事项：

债权人联系方式、送达地址
1. 送达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 收件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 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. E－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债权人受偿账户

1. 户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 银行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 开户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管理人、马尾区人民法院依照本确认书记载之联系方式（含手机、传真、电子邮件、送达地址等）送达福建联合电工电瓷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资料，若发生变更住所、通讯地址、联系电话及法人代表等，应在有关事项变更后3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管理人，若不履行上述通知义务，管理人、马尾区人民法院按照该确认地址进行送达有关通知、文件的，视为已送达。 
债权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，应提供该法人或组织的对公账号；债权人是个人的，应提供该个人本人的银行账号，债权人保证所提供的银行账户符合该要求。若债权人受偿账户变更，需在变更后3个工作日书面通知管理人变更后的受偿账户，因上述信息变更未及时通知管理人，本公司/人保证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。
       债权人（签名/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